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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赠
协
议



年      月
甲方（捐赠方）：
捐赠方属性：□企业（□校友企业/□其他企业）□社会组织 □其他 
□个人（□校友/□非校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bookmark: _Hlk68617126]乙方（受赠方）：重庆中医药学院教育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500000MJP639327M    法定代表人：宗晓琴
联系人：罗禹                      联系电话：13617609669

为支持重庆中医药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回报教育科研事业，使教学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重庆中医药学院教育基金会捐赠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X X X（简称甲方）与重庆中医药学院教育基金会（简称乙方）平等协商，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bookmark: _Hlk68635091][bookmark: _Hlk68635120]第一条：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人民币       万元（大写：        ），协议签署后，甲方将于    年    月    日前将捐赠资金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bookmark: _Hlk68635205][bookmark: _Hlk68635270]或者：    年至    年，甲方每年向乙方捐赠人民币           万元，合计：       万元（大写：         ）。协议签署后，甲方将于每年   月   日前分次（共   次）将捐赠资金       万元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Comment by 小禹禹子: 具体时间节点协商决定
或者：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实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型号（或主要特征）：       。协议签署后，甲方一次或分次将实物捐至乙方指定地点。
捐赠用途：
1.（可根据捐赠方意愿指定用途，下表仅供参考，定稿中删除下表）
	□基础建设          （包括不限于楼、堂、馆、亭、廊等）
	□合作科技研发项目

	□实验室冠名          实验室
	□奖教基金

	□奖学基金
	□助学基金

	□教学成果奖励基金
	□人才引进基金

	□学术交流基金
	□大学生心理健康基金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
	□学生活动基金

	□校友公益基金
	□学生出国留学基金

	□自选其他用途             
	□不指定用途


2.捐赠额的5%用于重庆中医药学院教育基金会建设发展。	Comment by 小禹禹子: 此条可删，可每次签订征求捐赠人意见
第二条：乙方接受捐赠款项的指定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重庆中医药学院教育基金会
银行账号：8111201012200694187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科学城支行
备注：捐赠款
第三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保证其捐赠资金和实物来源合法，其有权自愿无偿捐赠给乙方；保证其捐赠行为已得到其他财产共有人（若有）同意，且不违背社会公德，不危害国家安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组织或公民的合法权益。
2、乙方收到捐赠后，应立即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捐赠票据，并将受赠财物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3、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物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bookmark: _Hlk68621641]4、乙方根据甲方的捐赠意愿，严格按照《重庆中医药学院教育基金会接受捐赠及捐赠物资使用管理办法》管理使用甲方捐赠财物。对于甲方的查询，乙方承诺如实答复，并自觉接受甲方、社会公益事业监督部门监督。
5、基于捐赠行为的公益性及无偿性，捐赠财物不得用于与甲方有关的支出。双方约定捐赠财物资助科学研究产生的科研成果由重庆中医药学院独享。
第四条：甲方的捐赠不可撤销，甲方向乙方支付捐赠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
第五条：双方可以如实公开披露、宣传本协议所涉及的捐赠事宜，但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出于商业目的使用对方名称或对方为权利人的商标、标识。
第六条：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七条：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第八条：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则可以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甲方：               

（公章）
	乙方：重庆中医药学院
教育基金会
（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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